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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S
 訊
》*
 特
省
於
週
末
期
間
共
南
-■I-• 

一
六
人
涙
外
死
亡
，其
中
括
包
兩
空
中
欠
事
慘

.劇.0 
-,:-
—营一二二：： 

，

4.
有
三
人
臧
吿
失
踪
，
可
能
因
游
泳
Ik,F 

溺
餌
或
解
船
庆
畢
。

:

亞
勃
斯
佛
償
上
空
，於
週
日
發
生
兩
占 

一
跳
命
者
在
空
中
相
撞
噂
件
，其
中
「名
跳
傘 

一
人
墜
地
而
亡 
。.、
，

自
由
黨
領
競
選
土
張. 

班
納
最
好
接
任
省
督 

C

企
連
打
該)
卑
詩
省
自
由
磁
領
袖
戴 

維
安
徳
遜
已
爲
班
納
省
長
安
排
一 
份
新
工
作 

，他
指
稱
，
班
納
省
長
最H
fli 
任
省
督1
 

他
任
競
選
會
議
中
表
一g

，納
班
省
長
必 

定
對
省
方
最
高
融
位
耳
感
興
趣
，以
逐
步
達 

成
他
心
目
中
的
理
想
。

安
德
遜
指 

1.11，也
許
班
納
可
担
任
女
皇 

的
代
表
，
因
班
納
的
資
歷
經
驗
足
可
担
任
省 

督
之
職
，而
目
前
我
幷
不
認
爲
他
有
足
夠
精 

力
從
事
繁
重
的
省
長
工
作
。

题
項
建
議
即
暗
示 
俟
省
督
匿
古
臣
退 

休
後
，
即
由
班
納
接
任
省
督
之
職
，此
建
議 

一
由
真
名
助
選
人
首
先
提
出
。，

該
助
選
目
向
安
徳
遜
前
間.，假
如
在
本 

月
三-!-

日
無
行
的
大
選
中
，
自
山
黨
擊
敗
社 

帝
黨
後
，是
否
將
班
納
安
排
一
個
元
老
的
職 

位

“安
徳
遜
指
出
，
班
納
目
節
已
匕
十
二
歲 

，再
過
三
年
即
將
退
休
、8：

而
建
議
由
他
接 

任
省
督
之
輙
。

近
日
本
省
天
氣
炎
熱 

各
處
森
林
發
生
火
警 

(
雲
訓)
據
卑
詩
省
森
林
服
務
處
報
告 

，
本
省
南
部
森
林
大
火
將
造
成
危
機
。 

一
名
發
言
人
表
示
，上
週.木
引
起
的
九 

十
三
處
森
林
火
災
均
不
解
重) 

卑
詩
省
北
部
森
林
火
災
因
下
雨
及
防
火 

工
作
關
係"
已
逐
漸
统
和
。

上
週
本
省
共
有
一
百
七
十
處
新
鹿
林
火 

警
引
起
，使
全
部
森
林
火
災W
數
逹 
一 千
二 

百
零
八
處
，去
年
同
一.時
期
爲 
一 千
六
百
八 

十
五
處
。

今
年
至
部
防
火
費
用
已
逹 
一
百
四
十
四 

萬 
儿
，
去
年
同 
一 時
期
耗
費
防
火
費
用
爲
三 

百
二
十
七
萬
二
千
二
百
元
。

兩
小
偷
當
街
愉
啤
酒 

店
員
誤
會
反
爲
幫
忙 

(
雲
訊)
兩
名
小
偷
在
一
名
店
员
好
心 

的
協
助.卜
，竟
嗨/
價
値
一
百
五
十
元
的
桶 

裝
啤
酒"

警
"
表
示
，該
剛
名
小
偸
在
啤
酒
送
往 

本
埠
留
倫
比
强
街
一 
零
三
號
安
當
旅
緇
時2 

由
人
行
道
上
將 ̂
 酒
偸
上> 
他
时
先
將
啤
酒 

桶
藏
在
保
衛
街
七
七
號L
而
店
門
口
，隨
後 

囘
來
取
去
。 

■:'.
■■?■.

月 

警
方
斐
川
，該
兩
人
在 

诵 
一
亞
勃
斯
福
跳
拿
中
心
上
空
跳 

地 
出
飛
機
後
，在
空
中
相
撞
。

"
行
空
 

據
目
擊
者
我
而
，
三
十 

，一#

八
誠
的 
府
斯
特
因
降
落
傘
發 

5^

夫 
生
故
障
，山一 
閥
尺
高
空
活 

抄
財
 
活
跌
死
，另
一.人
則
安
金
降 

死
 ̂
 
落
：

：

:

片
士
佐
治
埠
於
週
六
舉 

行
飛
行
表
慣
，
一
架
亞
省
飛 

覇
紅
鹿
號
不
幸
失
事
，点
行 

黄
陰
機
此
亡
。

一 

該   

Re飛
行
員
占
斯
頓
， 

的
闡
覩
一
卜
，
以I

百 
91.時
速

人
跌
 

在
二
干
餘
觀
自

在
空
中
表
演
，
不
幸
嘆
機
喪
生• 

另
三
十
九
歲
的
華
砒
柒
强
方(
譯
皆) 

於
週 A
1S車
，在
雲
埠
亞
行
老
街
與
瑪
林
道 

束
南
一被
另
一
車
撞
死
。

:
警 

77表 
ffl 
，柒
氏
住
佛
蘭
克
林
街 
一 
几 

西
四
號
，
他
用
方
向
灯
那
備
向
左
轉
至
亞
皆 

老
街
時
，被
二
十
一 
敖
背
年
史
高
納
所
無
汽 

11158
死
，
史
高
納
住
尼
街
七
五 
一
九
號
。 

:
晚
戲
朗
大
來
發
狂
性 

二
踏
死
助
理
訓
練
人
員
， 

(
安
省
蘇
保
利
加
拿
大
社
憫)
fm拿
大 

.國
際
赚
即
團
大
象
*|婷JB

踏
死
丁
名
肋
即
訓 

.
練
員
，其
命
服
如
何
目
前
仍
未
决
定
。

•

网
馬
戯
團
擁
有
者
爲
雲
高
華
加
摩
大
杜 

緬
寅
出
品
公
司
，該
公
司
表
市
，血
*
欲
的 

美
籍
助
理
訓
練
員
朗
治
死
亡
後
，
三
頭
大
象

包
括
婷
蜥
會
內
，
目
Uil仍 

表
演
'-0

—

.

一
朗
治
房
上
週
五
清
依 

昨
開
避
練
侍
被
书
。 

當
訓
聚
員
杜
强
潍
入
一 

朗
治
的
屍
體4
同3

發
圆 

朋
治
的
血
跡
，   

-=頭
大
象
一

績
出
場
作
特
技

也
入
大
象
欄
內
，

後
，才
發
現 

的
后
脚
汚
滿 

解
鍊
。

馬
臓
鳳
常.局
表
奸
，婷
娜
在
依
近
兩
三 

年
内.中
次
突
發
獸
性
。

警
〃
指
出
，該
商
店
店
員
竟
好
心
同
意 

他
們
將
啤   

W
暫
攸
門
口V

被
控
謀
殺
旅
館
酒
保 

疑
兇
犯
罪
證
據
充
足 

"
雲
訊)
三
十
歲
的
男3
直
普
森
已
被 

控
謀
殺 
一 名
旅
舘
酒
保
。
、

西
維
立
旅
舘
酒
保
亞
波
斯
托
拉
基
，三 

t
六
侬
，
於
匕
口
三H
腹
部
被
剌
傷
後
數
分 

鏡
即
吿
死
亡
。

：

省
法
院
法
官
且
尼
斯
在
初
訊
中
，據
稱 

該
事
件
因
三
宵
年
在
酒
吧
間
發
生
爭
吵
後
所 

引
起
，

「
日
本
勞M

i

融
示
威
， 

:
反
對
美
武
器
運
越
南 

、「二
(
東
涼
法
遮
価
曰
一
擁
育
四
百
五
十
萬
， 

遼
員
的
日
本
演
玉
嬢
倒
主
席
愛
齊
卡
邙
昨
曾. 

.
喪
表
文
告/
"

毋
升
買
加
緊
示
威
宣
傅,: 

反
對
熱
風
备
」68

華
器
由
日
本
開
往
越
南

談
話
，
『
蘇
者
袖
師
里
嘆
审
致
函
埃
及 

總
統
沙
達.
并
非
表
示
兩
國
關
係
己
達
致
新 

的
諒
维
左■
心
麟
融
昼
蛇®
牝
究. 1,0
慰 

及
日
召
印
駐
琳
大
便
，，
進
行
諮
詢
。
■.:..
■-,

•■'.
■-:

-
一"
蘇
廟
由
现
汲
眞
事
人
員
二
萬
人
最
近
分 

批
撤
初
间
刈
後"
埃
及
阿
爾
阿
林
報
打
首
次 

報
導
有
關
庵
聯
町
議
高
峯
曾
議
的
消
息
一
。
-

，
愛
齊
卡
華
并
諦
揚
各
示
威
者
上
週
曾
阻 

i
l
^
i
a
 

，經
過
四
十
七
小
次
的
阻
延
後
，該
等
車
輛 

•終
於
整
揩
誕
選
濯
"

二
：
二

； 

橫
霍
選
多
惹
追

19 他
們
沒
有
許
可.證
」 

.憂
運*
過
爵
松
域
传
謎
晟
挿
縫
驅
書(
联
幽. 

一
美
軍
事
宣
励
則IE

:
各
極
武
器
是
分
別

— 

運
往
世
界
各
町
點
才
但
一
窗
者
財
獄/
畫

■■■■
一
的
第
一
天
。
'..:一
不
可5

一
二
據
年
方
鲁
大
蛆
浩
：
英
政
府
駐
北
入

.
几
愛
宗̂

^

二
年   

1.

:
零
進
有
噂
第
一

--..:..父
官

»: 会.撕
補
加
摩
大
*:
<')
北
愛
爾
一 

編新教
源
即
夢
至
教
一之
間
發
生
宗
蛇
衝
突
暴. 

费
三
华
以
來
〈痴
至
蛇
隔
殒
亡
則
達
五
信
人

，
死
者
是
新
数
班
激
烈 

一
射
之
下
，
被
擊
斃
命
，

，

在

機

關

槍

一
 

一

昨

撤

砲

駅

死

輛
建
開
往

AM 南
迷 

美
使
舘
曾
謂
一
根
虞
美H
兩
國
簽
訂
軍
丄

事
合.約
，鹿
能
裏.筑
至
遵
守
日
本
法
律
範
圍
飞
主
管
官
懐
劳
，施 

卑
 
隨.時 $

 栗
牲
港
口
，機
缚
、
名
地 

區
設
備
等
献
載
樂
隊
來
往4
:

丁

-
:
:
:

包
：宏 

îii:
—

我
即
將
事
出
电
，
、：

二
，：

民
主
黨
及
婚
工
手
聲 

一
蘇
當
蒙
及
總
朝
一

m-地
天
主
教
領
袖
進 

IFH進
行
討
論
有
關
恢 

"
呼
治
也
川
有
社
會

一行
§■•:次
會
談
，今
日.

英
軍
現
加
强
警
南
，
以
應
伊"
的
府
脅

2

•

"
高
峰
营
改
善
邦
交
二

『
二
.
遡
遷
謳
道
河
遠
，
雖
可■K
加
遇.
海
二
；
，7
扌
！
2
，『
， 

一
聯
塊
正
欲
速
城
邊
行
、高
靖
會
議
伙
謀
彌
層 ̂

8$1 

i
l
^
i
#
^

—
—̂

項
要
求

■.,緬
在
研
究
审%
、1

加
代
表
主
張
禁
核
裁
軍

一 
烏
特
綱
路
透
社
電
，M̂
^̂
 ̂

…
二.伊
放
需
.昨
在
此
間

—1
1
!

—1
 

.
e
1
1
*
^
w
$
1
1
-
^
1
^

餘
里
詩
弯
港
碼
頭
工
人
今
起
分
別
投
票
罷
工

浜
尹(
雲
卸)
■
#
華
碼
頭
工
會
日
匿
知
碼
頭
丄
A-- 
於
今
日
集
漫
停
江2
疊
仃
罷
丄
钱
票
、， 

命
省
其
画
云
痴
稀
售
碼
頭
丄
人
鶏
屁
週
日
及
過
五
舉
行
投
票" 

:
墨
雋
名
蕉
批!$
绅
丄
作
，固
匚
會
與
僱
主
協
會
間
的
爭
執 
;;t 

但
工
會
會
M',̂

1f塞
牛
十
审
召
囲
大
會.
因
此
婚
卸
工
便
田

@1--胡
麒

-:0了
. 

國
際
碼
典
藻
牙
港
分
會
會
長
祉
蘭
克
壓
尼
地
表
示
r1 
工
遭
司
於
遅
一
铁
液

.:*1:蜜
佈
诊 

法
罷
工 
，直
毎
泰
歯
莺
兩
票
結
束
之
前
暫
不
宣
催
罷
工0
：
一

.-/

低
王
百
份
忌
十
五   

VI

卑
詩
省
三
审
聲
百
名
碼
頭
工
人
之
舊
合 
，
購
曾
約
六
千
爲
元
。
.

於
七
氏
塞
邪
一
日㈱
期
，库
日
即
因 

英
國
飛
機"
司
推
銷
員
輿
技
術A
自
曾 

>..'合
同
爭
執
抵
神
順
大
小
怠
工0 
-
?
於
去
年

III--往
北
京
命
，
結
果
中
國
以£ 千一 

一:
嘗六一01

冬
正
確
碼
頃
工
人
山
牙
四
百
人
二
..i
x'
TC.'底
購
六
學
一
义
式
噴
射
客
機
。"

同

，

將
成
爲
邦
正
那
金"
函
，引
起
缪
发
糾
紛
，   

rh. 国
於
兩
锢
前
向
法
國
預
購
两
架
康
可 

•
現一 F
名H

龍
愈
員
亦
必
頂
於
每
学 
向
主 
型
超
音
巨
演
家
图
，即
再
向
英
取
峨
貝6

架 

朗
軍
豪
到
，
年
配
施
殊
工
作
。•
丁

•
=
%
式
彖
 

一
昨
日
約
加
五
千
石*
員
在
主
管♦
位
罂
、:

张
州
偷
民
度
制
企
業
「 

禁
威
胃
 $

 協
苴
主
席
番
斯
壯
表 

一̂
^
|
^
^
|
,
"
 

示
，各
碼2

業
■
切
正"
，但
碼
頭
工
人 

一
烏
干3
 將
下
冷 5
 逐 

却
不
薩
盡
責
如
售
「
「'
:

」

..
,■

■■-一
《
鳥
干
連
家
培
路
透
ft電(
爲
干
達
政. 

.
一
昨
日
僅
有
先
圭
工
人
爲A
艘
貨
輪
卸 
府
指
.W,:址
代
度
住
岳
為
干
通
宣
內
的
數
萬
英 
一 

貴
。•
：

縛
黄
.

，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 ̂

一 
工
會
發6
盜
示
，
他
們
拒
価
向
主
管:
逐
出
境"

軋
位
報
吿
。
並
壽
正
規
工
人
不
肯
在« 
週

•
一為
卡
逹

*■■ 
統
峠

119- 
於
週=
*
一英叫M
N
L
 

一
分
配
工
作
。   

•
h 

一
， 

外
交
代
辦
會
議
後
作
最
後
决
定
，
他
們
指
責" 

#

虱
呼
呼
疤
屈
戲
：
.
:
®
卅
A.控
制*
國
払
人
代
銓.
嚴
朝
里
豕
經. 

4

.埠

1

武

藩

」
，

」

l

i

i

¥

3

 

二
倫
遼
遼
篁
選
鹿
蹙
布
，冲
扇
豪
聲
韋
隽
斯
段
普
遂
後
，
名

■̂̂■■

，，百
六
十
家
住
宅
自
願 

一
招
待
三
百
餘
名
青
年• 

.
二(
雲
朗)
木
省
低
原
廠
「百
六
匕
豕
住 

宅
已
决
定
開
放
門
戶
招
待
三
百
七
十
五
名
宵 

年
旅
遊
者
。

1
該
項
服
務
項
目
由
祉
爺
福
利
局
，中
央 

聯
邦
政
治
及
各
暮
會
市
隔
委
員
會
所
共
同
提 

•

一 在
該
頂
計
劇F
，各
參
加
服
務
之
住
宅 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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